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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

※ 操作重點—先確認研究標準
每篇論文只能由一位教師使用作為研究標準之論文。
使用該論文教師協調所有其他第一或通訊作者簽署【放棄權利同意書】(自用)。
IF大於5或排名10%以內之論文可以共同使用，以２人使用為限(共用)。



取得論文

研究數

勾選做為

研究標準

是

研究標準

否 C J A

step2

※操作重點—先確認研究標準



論文放棄權利聲明書(人資室提供)

A老師，您好：

您與本校OOO系(所)B老師

已發表論文，將由B老師做為
教師評鑑標準之論文，

請您務必至本校校務資訊統確
認之。

請點此直接連線

校務資訊系統網址
https://wac.kmu.edu.tw/



Log in first!

評 鑑



步驟一：確認研究標準，按上傳同意書

PS. 系統會顯示教師的論文篇數





步驟二：撰擇同意書檔案，上傳，完成後關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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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回到主書面，確認「研究標準」，存檔



步驟四：先按「計算評估值」，再按「評估表」
，「送出」後，列印「正式評估表」

2.1. 3. 4.



步驟五：確認資料無誤，列印正式評估表

PS.110年度起，3年內未執行計畫者，須曾申請國內外政府機構計畫致少2件始為合格



常見問題

• 1.進入系統操作頁面, 確認個人資料無誤

[存檔]->[確認研究標準]->[計算評估值]

->[預覽評估表] ->[送出]->[列印正式評估表]

• 2. 未點選[研究標準] (不清楚新版法規)

• 3. 重覆選取[研究標準]

• 4.上傳同意書、確認研究標準後，請存檔。

• 5.確認送出後，無法更改研究標準。



教學3學年合計70分以上

研究3學年合計65分以上

輔導與服務3學年合計30分以上

◆ 各類型教師3項積分依權重比例換算，總分65分以上通過評鑑

教學指標

◼ 學院(中心)特色教學績效，由學院（中心）訂定標準。(3年總分不超過20分)

◼ 教學特殊表現－其他教學成效優異，經系級、院級教評會評定為優等以上

者。相同一案僅能列計一次，擇優核給。

◼ 教學行政配合度有減分事項。

研究指標

◼ 研究標準需為第一/通訊作者(SCI, SSCI)，且每篇論文只能一位教師申請。

請使用該論文教師自行協調該論文其他第一／通訊作者簽署【放棄權利同

意書】並上傳。

◼ IF大於5或排名前10%以內之論文可以共用, 但以2人使用為限。

◼ 社會人文科學類、通識教育類之研究論文，每學年需整理排序優良期刊論

文、一級優良期刊論文、二級優良期刊論文。

輔導與服務
指標

◼ 注意上傳資料［訪談紀錄/輔導紀錄/學務處核定］

◼ 有助校院系(所、中心)及附屬機構發展之具體貢獻(包括從事校外服務) ，

經系級教評會核定通過者。

各項指標計分重點



編號 項 目 說明 管理單位

1.1 授課時數

達標準類型之規定 30分 達規定1.5倍
40分
☆醫學系臨床教師之時數，若有疑問，
可以請醫學系重新核算

教務處教學企劃組

1.2 教師教學評量
有效／全部評量加權平均4.5分以上，
每學期核給5分

教資中心

1.3
學院(中心)特色教
學績效

各單位計分項目不一，由學院(中心)
訂定標準。(3年總分不超過20分)

各學院及通識中心

1.4 教學成長
1. 教學成長活動
2. 社群

教資中心

1.5 教學特殊表現

1.發展線上影音課程／教學成效優異，
經系級、院級教師會評會定
2.服務學習課程
3. 校級教學計畫、教學獎項、
MOOCS/遠距/全英/學分學程

1. 各學院及通識中心

2. 通識中心 (教師維護)

3. 教務處輸入

1.6 教學行政配合度 唯一扣分事項
教務處註冊課務組

教學指標



編號 項 目 說明 管理單位

2.1 論文

1. 研究標準：不同類型，標準計分略

不同

2. 研究計分

研發處 (教師自行維護)

2.2 研究計畫

1. 獲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/ 獲學校補助

之研究計畫

2. 業界產學合作計畫, 登錄產學營運處

資訊系統

1. 研發處
2. 產學處
3. 教資中心-教學

實踐研究計畫

2.3

發明專利
技轉金
產學合作案(100萬
以上)

產學處

研究標準



編號 項 目 說明 管理單位

3.1
輔導

1.書院導師/一般導師/校級導師(
輔導老師)/職涯導師/心理輔導/
社團導師
2.衛生保健組督導經學務處核定

學校資料庫(常態資料) 學務處

院級績優導師
臨床學科導師經系教評會OR
學務處認定

學院OR學務處

經系教評會OR學務處認定對學生
輔導有重要貢獻

學院及學務處

3.2
服務

行政單位主管、學院主管/校級、
附屬機構委員會委員

要整合學校與附屬機構之資
料

人資室

教育部競爭型學生輔導相關計畫 學務處

有助校院系(所、中心)及附屬機
發展，經系級教評會核定通過

學院及通識中心

輔導及服務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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